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十四五”期间乌拉特中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确保中央、自治区对我旗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正常拨付，按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细则有关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职责分工

（一）政府办公室

1.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情况。负责整理评价年度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及相关会议纪要（记录）。主要包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调度环境污染防治、安排城乡环境整治等内容。

2.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情况、生态保护修复、环境污染防治、绿色协调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等领域成效类资料。

3.县域概况及其他情况说明。

（二）生态环境分局

1.二氧化碳指标证明材料。

2.排污单位持证排污、监管执法情况。包括监管执法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材料。

3.落实精准科学治污情况。包括“十四五”期间县域生态环境问题诊断及质量改善提升对策研究，提供相关研究报告以及政府批准实施文件等材料。

4.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情况。

5.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点信息、千吨万人水源地监测点信息、苏木镇水源地保护区信息。

6.苏木镇（中心、公司）生活污水收集情况。包括2025年度已开展污水收集苏木镇数量，已实施地点，新增实施地点，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的立项文件，验收文件，现场照片等材料。

7.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需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表示，指县域内生活污水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数占县域内所有行政村数量的比例。

8.农村环境整治情况。提供已完成整治行政村数量、已实施地点、新增实施地点、立项文件、验收文件以及照片等材料。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完成情况，指上级下达的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完成情况。

9.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情况。提供县域范围内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和落实情况，“三线一单”在产业空间布局、产业调整以及新增产业准入方面的应用落实情况等证明材料。

10.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情况。包括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基地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情况。

（三）农牧和科技局

1.畜禽粪污、化肥施用、农药施用指标证明材料。

2.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点信息，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信息。

3.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情况。提供2025年全旗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及政府颁布实施的正式文件、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化肥施用量、施用强度和利用率、农药施用量、施用强度和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等工作台账。

4.美丽宜居村庄创建情况。提供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情况。

5.农村环境整治情况。提供已完成整治行政村数量、已实施地点、新增实施地点、立项文件、验收文件以及照片等材料。

6.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完成情况。指上级下达的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完成情况。

（四）自然资源局

1.县域土地调查地类数据。国土面积、耕地和建设用地、沙化土地、未利用地指标证明材料。

2.国土空间规划制定情况。提供批准实施的十四五国土空间规划报告及政府发布实施的正式文件等材料。

3.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制定情况。提供十四五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及政府颁布实施的正式文件等材料。

4.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情况。提供评价年由市级或自治区级部门验收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情况，包括项目批复、设计（可研）方案、资金投入情况、施工照片、竣工验收等材料。

（五）林业和草原局

1.林地、草地、水域湿地指标证明材料。

2.自然保护地建设信息。

3.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制定情况。提供十四五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及政府颁布实施的正式文件等材料。

4.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情况。提供评价年由市级或自治区级部门验收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情况，包括项目批复、设计（可研）方案、资金投入情况、施工照片、竣工验收等材料。

（六）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情况。提供县域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情况说明以及污水管网布置图、评价年新增污水管网建设情况等材料。

2.苏木镇生活垃圾收集情况。提供苏木镇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集中处理或转运的苏木镇占全旗苏木镇数量的比例；各苏木镇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转运全年汇总台账、月台账以及日台账和垃圾处理现场照片等材料。
3.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情况。提供已完成整治行政村数量、已实施地点、新增实施地点、立项文件、验收文件以及照片等材料。

4.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完成情况。指上级下达的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完成情况。

5.洁源污水处理公司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指标证明材料及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信息。提供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污水产生量和污水处理运行全年汇总台账、月台账以及日台账，照片等材料。

（七）财政局

1.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证明材料。

2.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要求提供评价年度经旗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县域年度财政预算收支报告，内含各类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和各级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
（八）统计局

1.县域自然、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2.产业增加值指标证明材料。

3.二氧化碳指标证明材料。

（九）海流图镇人民政府

1.海流图镇垃圾处理场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标证明材料。

2.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信息。提供年度生活垃圾产生量、清运量、处理量全年汇总台账、月台账以及日台账；垃圾场消毒记录；垃圾渗滤液收集处理记录，垃圾处理相关照片等材料。

二、工作要求

（一）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数据统计、证明材料的填写上报工作。于11月14日前，将相关数据表格、指标证明材料、情况说明、图片等佐证材料电子版报送生态环境分局指定邮箱。报送材料数据需经主要负责人审阅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生态环境分局要做好统筹推进，于11月18日前完成数据的录入汇总工作。待数据通过系统审核后，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送乌拉特中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自查工作报告及相关  佐证材料。

（三）各相关部门要注意单位换算，严格按照表格、文字材料中要求的单位填报。如有不同单位，填报时需自行换算，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确保数据填报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成立乌拉特中旗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分局,办公室主任由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刘晓庆同志兼任，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全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不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结束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行撤销。

四、保障措施

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沟通对接，统筹推进监测评价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报送工作。要准确把握监测评价相关政策要求，做好对提供数据资料的把关审核，对于有变化的数据要予以说明。要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监督管理，对推诿扯皮、虚假报送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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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年乌拉特中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


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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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旗直及驻旗各有关单位：


现将《2025年乌拉特中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